附件5
出国留学申请人院系单位推荐意见表

推荐院系单位需承担以下责任及义务：

根据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年度筛选简章及选派办法，对申请人的资格及综合素质、工作业绩、科研能力、发展潜力、出国留学的必要性、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核后进行推荐，对其出国研修工作提出明确目标；

承担被录取人员的国外的管理责任；

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，及时对其进行考核，汇总典型成果并及时提交国家留学基金委。
	推荐意见


	请填写单位推荐意见，包括被推荐人员被推荐人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评价；申请资格、学术、业务、外语水平和发展潜力；出国留学的必要性和学习计划的可行性；单位对申请人出国留学的目标要求及回国后有关考虑等（500字以内）


	
	政治思想及师德师风评价：

□ 符合申报要求   □ 不符合申报要求

	单位意见
	院长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党委书记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